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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发生变动的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债券受托管理人 

 
（住所：厦门市思明区深田路 46 号深田国际大厦 20 楼） 

 

 

 

签署日：2019 年 8 月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国瑞证券”）作为深圳市怡亚通

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怡亚通”或“公司”）2018 年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

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5 年修订）、《公司债券日常监

管问答（四）》等相关规定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怡亚通主体信用评

级发生变化情况披露如下： 

一、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定并审

议通过了以下人员安排： 

公司职务 变更前 变更原因 变更后 
持有公司股权

/债权情况 

监事 黄伟群 
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公司

监事 
林善贤 无 

监事 张玉明 
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公司

监事 
许驷菁 无 

新任监事情况如下： 

林善贤，男,1986 年出生,中国国籍,九江学院财务管理专业,本科学历,学

士学位,初级会计师。2013 年 01 月-2015 年 2 月,曾任天津宁旭商贸有限公司融

资主管职务。2015 年 4 月起任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资金经理职务。 

许驷菁，女,1966 年出生,中国国籍,深圳大学商业管理专业,本科学历,学

士学位,会计师。2000 年 4 月起任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集团财务

中心税务总监。 

二、影响分析 

本次监事变动属于公司正常人事变动，不会对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

偿债能力造成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监事会决议的有效性产生影响，上述人事

变动后公司治理结构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作为“18 怡亚 01”、“18 怡亚 02”债券的受托管理

人，在获悉上述事项后，立即与发行人进行沟通，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人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一条、第十七条要求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长城国瑞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债券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

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的规定，以及《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

理人的职责。 

长城国瑞证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并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